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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

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光华股份

（二）股票代码：00133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8,00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32,000,000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

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杰风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镇环园东路 3-1 号

电话：0573-87771166

联系人：张宇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电话：010-66555196

保荐代表人：丁淑洪、曾冠

发行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7

日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环保”、“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３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

，

５７５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２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３７８．７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４１６．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５８．８５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７

，

５７５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新环保”

Ａ

股

２

，

１５８．８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

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

情况的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制名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６３１

，

７７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８

，

５７５

，

６５５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量为

２５７

，

１５１

，

３１０

个，配号起

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５７１５１３１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

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９５５．７４７５０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

整数倍，即

１

，

５１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３

，

９０１．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７３．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

０．０２８５７３４４９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９９．７５２４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０１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０５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１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３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２２．７６３４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

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

安君享创业板丰立智能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丰立智能

１

号资管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７０．１７４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６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５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 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１７０．１７４６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６５％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８１．３２５４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７２．２７５４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２．９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６７．５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０３％

。 根据《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５２．９６４１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

５６８．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４．２７５４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２．９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５．５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７．０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０８３５３９２％

，申购倍数为

４

，

７４３．０３６６９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

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

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３３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１７０．１７４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６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５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１７０．１７４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６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８１．３２５４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

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１

丰立智能

１

号资管计划

１７０．１７４６ ３

，

７９９．９９８８１８ １２

个月

总计

１７０．１７４６ ３

，

７９９．９９８８１８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４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２１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

５

，

１８２

，

１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８９２

，

７５０ ５５．８２％ １０

，

８２５

，

３５１ ７１．９６％ ０．０３７４３２１９％

Ｂ

类投资者

１２

，

２００ ０．２４％ ３５

，

４０８ ０．２４％ ０．０２９０２８２９％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２７７

，

１５０ ４３．９４％ ４

，

１８１

，

９９５ ２７．８０％ ０．０１８３６９９０％

总计

５

，

１８２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４２

，

７５４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９９９

，

６９９９

末“

５

”位数：

１０２６７

末“

７

”位数：

６８２６０６７

，

０５７６０６７

，

１８２６０６７

，

３０７６０６７

，

４３２６０６７

，

５５７６０６７

，

８０７６０６７

，

９３２６０６７

末“

８

”位数：

３０６３４４４６

，

８０６３４４４６

，

４１９４５０４０

，

９１９４５０４０

末“

９

”位数：

１１９０１８１５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６

，

７１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克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66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7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欧克科

技” ，股票代码为“00122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同行业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65.58元/股。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1,668.00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1%。网上发行数量为1,66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2月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452,906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78,981,575.48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7,094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892,824.5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227,094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

份数量为227,094股，包销金额为14,892,824.52元，包销比例为1.36%。

2022年12月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安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755-81682750、0755-816827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7日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星源卓镁”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84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40元/股。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 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674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63%。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227.3256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1,427.3256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4.0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25.94%。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927.3256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星源卓镁于2022年12月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星源卓

镁” 股票5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2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2月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

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

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2月8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

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336,66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45,018,257,500

股，配号总数为90,036,515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9003651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03.6515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855,000股）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418,256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4.0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855,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45.94%。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0.0196697973%，有效申购倍数为5,083.9364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12月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12月8日 （T+2日） 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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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胡长青先生、李峰先生、李伟先先生、李振中先生、李明堂先生、董连明先生、袁西坤先生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于2022年8月12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副董事长胡

长青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李峰先生、李伟先先生、副总经理李振中先生、李明堂先生、财务总监董连明

先生、董事会秘书袁西坤先生计划在自上述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75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合计不超过0.1260%。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2年12月5日，减

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股份

类型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元/

股）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股

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胡长青

集中竞价交

易

A股

2022.09.08-2022.1

2.05

5.18 5.05-5.35

1,198,

565

0.0402

李峰

集中竞价交

易

A股

2022.09.06-2022.0

9.08

5.30 5.30 750,000 0.0252

李伟先

集中竞价交

易

A股 2022.09.06-2022.0

9.07

5.27 5.25-5.30 519,100

0.0228

李振中

集中竞价交

易

A股 2022.09.15 5.40 5.40 166,600 0.0056

李明堂

集中竞价交

易

A股

2022.09.06-2022.0

9.07

5.30 5.30 250,000 0.0084

董连明 尚未减持

袁西坤 尚未减持

合计 - - - - -

3,043,

265

0.1021

截至2022年12月5日，李峰先生、李伟先先生、李明堂先生已经减持完毕，胡长青先生减持股份数量

已经过半，董连明先生、袁西坤先生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上述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来源：胡长青先生、李峰先生、李伟先先生、李振中先生及李明堂

先生减持的A股均来源于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份，李伟先先生减持的H股来源于二级

市场买入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胡长青

合计持有股份 5,042,857 0.1690 3,844,292 0.12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0,714 0.0422 62,149 0.00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82,143 0.1267 3,782,143 0.1269

李峰

合计持有股份 3,906,027 0.1309 3,156,027 0.10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76,507 0.0327 226,507 0.00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29,520 0.0982 2,929,520 0.0983

李伟先

合计持有股份 2,240,200 0.0751 1,562,100 0.05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9,300 0.0228 1,20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60,900 0.0523 1,560,900 0.0524

李振中

合计持有股份 2,113,000 0.0708 1,946,400 0.06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8,250 0.0177 361,650 0.01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84,750 0.0531 1,584,750 0.0532

李明堂

合计持有股份 1,000,000 0.0335 750,000 0.02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0,000 0.008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0,000 0.0251 750,000 0.0252

董连明

合计持有股份 1,069,600 0.0358 1,069,600 0.03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9,600 0.0107 319,600 0.01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0,000 0.0251 750,000 0.0252

袁西坤

合计持有股份 344,700 0.0116 344,700 0.01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6,175 0.0029 86,175 0.00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8,525 0.0087 258,525 0.0087

注：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完成了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工作，导致减持前后持有股份未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存在差异。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因股东个人资金需求，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主要经营指标稳健向好，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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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 ）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

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2〕199号与 《深圳证监局关于

对庄重、庄展诺、曾凡伟、于桂添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200号，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199号主要内容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1、未按规定审议和披露关联交易

你公司未按规定对2018年至2019年期间与中山北大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2、未按规定披露业绩预告

你公司2021年年报显示，2021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同比下降58.83%。 你公司未能根据行业情况和历史回款情况审慎预计减值损失及其对

2021年净利润变动幅度的影响，导致未按规定披露2021年业绩预告，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和《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

行政监管措施。 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忠实、

勤勉履职，切实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二、你公司应加强关联交易管理，强化关联方识别，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三、你公司应夯实财务会计基础，提升会计核算水平，切实保证信息披露质量。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

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200号主要内容

庄重、庄展诺、曾凡伟、于桂添：

针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按规定审议和披露关联交

易、未按规定披露业绩预告问题，我局已对公司采取了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22〕199号）。

庄重2015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庄展诺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伟2019年

4月至2022年4月任公司财务总监，对上述事项负有主要责任；于桂添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

任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4月至2021年5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对上述未按规定审议和披露关

联交易事项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

条、第五十九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

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庄重、庄展诺、曾凡伟、于桂添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

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三、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监局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并提交

书面整改报告，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规范公司运

作水平，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完善内部控制，认真吸取教训并引以为戒，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力争以良

好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